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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65      证券简称：恒华科技     公告编码：2020（005）号 

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2020年2月

2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生、罗新伟先生、陈

显龙先生提交的《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》，为充分保护广

大投资者的利益，保证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平性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

1、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

提议人：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生、罗新伟先生、陈显龙先生 

提议理由：鉴于公司当前经营情况稳定、未来发展前景广阔，充分考虑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

合理诉求，为更好地回报股东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结合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分红政策的

规定，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，提出以下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。 

 

送红股（股） 派息（元） 公积金转增股本（股） 

每十股 0 1.00 0 

分配总额 

拟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605,838,969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

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.00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

币 60,583,896.90 元（含税）。公司 2019 年度不送红股，不以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。 

提示 
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，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

分配比例进行调整。 

2、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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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

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3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

配政策，具备合法性和合规性。 

3、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情况 

根据公司《2019年度业绩快报》，2019年度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2,317.24

万元，较上年同期降低5.13%；营业利润32,746.96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9.63%；

利润总额32,768.44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9.62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

润29,438.53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8.38%。2019年度业绩快报的具体内容详见

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

的《2019年度业绩快报》（公告编码：2020（004）号）。 

鉴于公司持续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，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

长期战略规划，在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、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

下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生、罗新伟先生、陈显龙先

生提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。该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，有

利于广大投资者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，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，与

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。 

二、提议人、5%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

1、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持股变动情况 

提议人、5%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6个月内无持股变

动情况。 

2、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减持计划 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提议人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

生、罗新伟先生及陈显龙先生于2019年9月27日与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

司（原名“中国交通信息中心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称“中交信科”）签署了《中

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江春华、方文、罗新伟、陈显龙关于北京恒华伟

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合作协议》、《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江春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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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文、罗新伟、陈显龙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、

《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江春华、方文、罗新伟关于北京恒华伟业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表决权放弃协议》及《股份质押担保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交易”），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。 

根据《中国交通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江春华、方文、罗新伟、陈显龙关

于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》，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生、

罗新伟先生及陈显龙先生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1,815,643

股转让给中交信科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3.50%，转让价格为每股14.27元。其中：

江春华先生拟转让公司股份28,756,78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.75%；方文先生拟

转让公司股份19,101,05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3.15%；罗新伟先生拟转让公司股

份19,101,05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.15%；陈显龙先生拟转让公司股份

14,856,75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.45%。 

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和2019年10月1日在中国证

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《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签

署<合作协议>、<股份转让协议>、<表决权放弃协议>及<股份质押担保合同>暨

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码：2019（071）号）等相关公

告。 

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，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审批，在取得上述批准后，还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，并在中国

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。本次交易涉及的

后续事宜，公司将按照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，除已披露的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未收到提议人、5%

以上股东及董监高的减持计划。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，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1、自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，公司存在股权激励限制性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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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，尚需经公司董

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最终方案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其他 

1、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生、罗

新伟先生、陈显龙先生提议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，半数以上董事对该预

案进行了讨论，与会董事认为：该预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，

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，并且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

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中关于利润分配

政策的规定，具备合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。提议人、与会董事、公司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江春华先生、方文先生、罗新伟先生、陈显龙先生同意本次利润分配

预案，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。 

2、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，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，并对

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，提醒所有相关内幕信

息知情人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 

1、提议人签字的提案原件及相关承诺；  

2、半数以上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2月27日 

 


